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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礦業用地管理現況報告 

羅東林區管理處 



宜蘭縣國有林地出租供礦業使用概況 
 
 
 
 
 

 
 



加強礦業用地租地管理措施-1 

•建立礦業用地管理模組，以一礦一卡方
式建檔管理。 
•每週至少一次巡護，確認租地界樁，且
無違約情形。 

針對出租礦業用地
資料建檔，並提高
巡護頻度 

 
•以手持式GPS內建租地圖檔，即時查對現
況。 
•定期套疊最新衛星影像圖，查核租地外
林地有無變異。 
•利用小型無人載具(UAV)輔助巡護，即時
掌握現況。 

使用科技儀器，輔
助巡護工作，掌握
實地現況 



加強礦業用地租地管理措施-2 

•配合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定期(汛
期)水土保持計畫施工督導檢查，
倘發現違約情形，即要求承租人
改正，並依違反森林法規定處理。 
•針對現況已停工，或違規使用之
礦場，併請礦業主管機關依礦業
法規定查處。 

涉及不同政府部門，
加強跨域橫向溝通
協調，以有效管理 



開採後之復育管理 
•礦業用地租地契約內明定開採完畢，應
由礦業權人負復育造林之責任。 
•訂定「林務局出租作為礦業用地原料及
石材礦場採礦後復育造林應注意事項」
以提昇造林成果。 

明定礦業權人於開採
後復育造林之注意事
項，以提升造林成果 

 
•以造林費用價作為植生擔保金核算基礎，
每公頃超過100萬元。 
•經查核符合復育造林規定始同意退還擔
保金。 
•如礦業權人不願辦理，則以該擔保金代
為履行。 
 
 

訂約時由礦業權人繳
納植生復育擔保金 



報告完畢，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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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函

電子公文
經濟委員會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8 日 收文
檔　　號：
保存年限：

機關地址：10015 臺北市福州街15號
承辦人：邱千軒
電話：02-23113001分機:686
傳真：02-23115363
電子信箱：lfe1030@mine.gov.tw

受文者：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08日
發文字號：經務字第1070259086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均含會議紀錄1份

主旨：檢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第9屆第6會期考察宜蘭地區礦業管理
情形會議紀錄一份如附件，請查照。

說明：依據立法院經濟委員會107年10月30日台立經字第107420188
2號函辦理。

正本：立法院蘇委員震清、立法院陳委員超明、立法院孔委員文吉、立法院高委員志鵬、
立法院廖委員國棟、立法院陳委員曼麗、立法院陳委員歐珀

副本：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宜蘭縣政府、經濟部礦務局﹝均含附件﹞2018/11/08
下午 12:50:28

台立經字第107420194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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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第 9 屆第 6 會期 
考察宜蘭地區礦業管理情形會議紀錄 

一、時間：107 年 11 月 1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50 分 

二、地點：經濟部工業局利澤工業區服務中心 2 樓第一會議室 

三、主持人：蘇召集委員震清            紀錄：邱千軒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五、與會委員及單位發言摘要： 

(一) 蘇召集委員震清：考察個案是否落實改善違規情形，是

否有依法進行開採及進行相關水土保持作業；於礦區進行

開採作業時，不管是何因素導致礦場停工，相關主管機關

應要求業者作好相關水土保持作業。 

(二) 陳召集委員超明：支持蘇委員維護環境之觀點，但路要

先開出來才能採礦，以現場狀況而言，已可接受；開路過

程開採之礦石也申報開採量，土方 6 成，礦石 4 成，屬於

合理；目前業者所為均符合法律程序，應給生意人、企業

一些適當的空間。 

(三) 高委員志鵬：考察個案有部分礦區位於保安林內；主管

機關應加強礦場檢查頻率、採掘面要符合規定或修法加強

管理機制。 

(四) 孔委員文吉：有關礦業法修法議題已多次討論，關心原

住民採礦、諮商同意權；開發範圍各主管機關都依法核

准，前曾有違規情事，相關權責機關檢查後目前已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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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保計畫有無施工完成期限，另停工礦場應有相關水保措

施維護行為。 

(五) 陳委員曼麗：考察礦區為合法申請，並經相關主管機關

核准，但前有違規情事既屬事實；施工作業（開路、採礦

等）要注重水土保持維護；相關開採土方及礦石資料應依

法申報；請權責機關加強檢查頻率，以掌握礦場動態實況。 

(六) 陳委員歐珀：考察個案開採行為是否符合相關規定（道

路開闢、水土保持作業等），應查明清楚；申報開採礦石

量有無確實掌握，有無任意傾倒等。 

(七) 宜蘭縣政府：考察個案永久性防災措施要到整個水保完

工才會施作完成，目前施作臨時性防災措施中（包括臨時

沉砂池、排水溝等），今年也委託台北水土保持技師公會

執行 1 年 3 次的施工檢查，相關臨時性防災措施目前尚符

合計畫，後續會加強管理。 

六、主席裁示綜合結論： 

(一) 有關礦業管理，各權責主管機關應持續追蹤管理違規行

為後續改善情形。 

(二) 考察礦區目前停工中，相關水土保持設施是否合乎規

定，請相關主管機關（林務局、礦務局及宜蘭縣政府）於

一週內查復是否確實改善並提出報告。  

七、散會（時間）：下午 4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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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函

電子公文
經濟委員會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1 日 收文
檔　　號：
保存年限：

機關地址：臺北市中正區10042中華路
一段53號 聯絡人：邱千軒
聯絡電話：02-23113001#686
傳真：02-23115363
電子信箱：lfe1030@mine.gov.tw

受文者：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經授務字第1072011169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勘報告1份

主旨：檢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第9屆第6會期考察宜蘭地區礦業管理
情形會議綜合結論之後續會勘報告一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經濟部107年11月8日經務字第10702590860號函暨107年
11月5日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經濟部業務報告之承諾事項辦理。

正本：立法委員蘇震清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陳超明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孔文吉國會辦
公室、立法委員高志鵬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廖國棟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林岱樺
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邱議瑩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蘇治芬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
鄭運鵬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莊瑞雄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賴瑞隆國會辦公室、立
法委員王惠美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高潞．以用．巴魕剌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周
陳秀霞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陳曼麗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陳歐珀國會辦公室、立
法委員尤美女國會辦公室

副本：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經濟部國會聯絡組 2018/11/21
下午 05:13:38

台立經字第1074202113號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第 9屆第 6會期 

考察宜蘭地區礦業管理情形 

107年 11月 7日會勘報告 

 

 

 

 

 

 

 

 

經濟部礦務局 

 

 

107年 11月 20日 

 



 

 

 

 

 

 

 

 

 

 

 

 

 

 

 

 

 

 

 



1 
 

目錄 

壹、 緣起…………………………………………………...3 

貳、 扶昇礦場礦業權、礦業用地等相關資料………..….3 

一、 礦業權存續情形………………………………….3 

二、 礦業用地核定情形………………………….........3 

三、 核定水土保持計畫情形……………………….....4 

參、 會勘情形……………………………………………...4 

一、 會勘時間……………………………………….....5 

二、 會勘地點………………………………………….5 

三、 會勘主持人…………………………………….....5 

四、 會勘單位及人員……………………………...…..5 

五、 會勘情形………………………………………….5 

（一） 森林法相關法規部分………………….…5 

（二） 礦業相關法規部分……………………….6 

（三） 水土保持相關法規部分………………….7 

肆、 後續精進改善作為………………………………..….8 

伍、 附件 

  



2 
 

 

  



3 
 

壹、 緣起 

本次會勘係依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第 9 屆第 6 會期於

107年 11月 1日考察宜蘭地區礦業管理情形會議主席裁

示綜合事項辦理。 

經濟部（礦務局）以 107 年 11 月 2 日經授務字第

10720110960號函邀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宜蘭縣

政府於 11 月 7 日前往益興礦業股份有限公司扶昇礦場

（以下簡稱扶昇礦場），就國有林使用、水土保持施設等

是否符合相關規定進行複勘。 

貳、 扶昇礦場礦業權、礦業用地等相關資料 

一、 礦業權存續情形 

該礦業權於民國 61 年時原屬聯峰工礦公司，於

民國 91年移轉至陳進祥等，民國 98年時經經濟部 98

年 4月 2日經授務字第 09820106630號函移轉至益興

礦業股份有限公司迄今。該公司為所領臺濟採字第

5563號礦業權（扶昇礦場），前經經濟部 101年 8月

1日經授務字第 10120113500號函核准礦業權展限 10

年，礦業權期限至民國 109年 10月 28日。 

二、 礦業用地核定情形 

該礦於 80年 7月 4日及 101年 9月 20日辦理核

定礦業用地，合計用地面積為 1.7690公頃；其土地座

落於林務局經管之國有林地內，並未位於保安林地範

圍內，目前該核定礦業用地計有 2筆租約，「一、二坑

及貯礦場」用地刻辦續租中，露天階段開採之「採礦

場」用地租期至 108年 6月 9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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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經濟部 101 年 9 月 20 日經授務字第

10120115820 號函核定「採礦場」礦業用地，其土地

座落於宜蘭縣蘇澳鎮小帽山段 46、47、49 等 3 筆地

號部分土地；經套繪地質敏感區圖資查詢結果，該礦

業用地範圍未重覆經濟部 105 年 8 月 29 日經地字第

10504604120號公告宜蘭縣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 

依據地質法第 8 條規定略以，「土地開發行為基

地有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者，應於申請土地

開發前，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並無

限制開發規定，如申請核定礦業用地範圍有位於地質

敏感區內，應依地質法第 8條規定進行基地地質調查

及地質安全評估。 

三、 核定水土保持計畫情形 

益興礦業股份有限公司「採礦場」礦業用地水土

保持計畫，業經宜蘭縣政府 101 年 8 月 30 日府農保

字第 1010133724B號函核准，並於 104年 11月 24日

府農保字第1040184796B號函核發水土保持施工許可

證（核定完工期限至 108年 6月 9日止）。 

參、 會勘情形 

依據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第 9 屆第 6 會期考察宜蘭地

區礦業管理情形會議綜合結論，經濟部礦務局據以於 107

年 11月 2日經授務字第 10720110960號函邀集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林務局、宜蘭縣政府前往扶昇礦場，就國有林使

用、水土保持施設等是否符合相關規定進行複勘，本次會

勘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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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會勘時間：107年 11月 7日上午 10時。 

二、 會勘地點：扶昇礦場。 

三、 會勘主持人：經濟部礦務局林杰濱科長。 

四、 會勘單位及人員： 

（一） 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郭婉君技正、劉啟斌

技士、俞清文技士、游金田技術士。 

（二） 宜蘭縣政府：陳俊宏科長、陳宏偉。 

（三） 經濟部礦務局：林杰濱科長、潘平加主任、林

英勝技士、邱千軒技士、吳欣潔科員。 

（四） 扶昇礦場：礦場負責人兼代礦場安全主管白

裕吉。 

五、 會勘情形： 

（一） 森林法相關法規部分： 

1. 為確認礦業用地租地之場址，林務局人  員就

礦業用地 B1界點位置、及 B4界點之引點進行

確認。林務局、礦務局使用手持式衛星定位儀

器進行定位，參酌儀器容許誤差，認為礦場目

前開闢施工便道作業區域尚位於礦業用地租地

範圍內（參閱附件 1之圖 4、附件 2之圖 11），

現場巡護無越界使用情形。 

2. 關於礦場既有聯外道路部分（核定礦業用地外）， 

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表示，該處於 103 年 1

月 27 日羅政字第 1031210070 號函同意維持聯

外道路既有現況使用，惟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 104 年 10 月 20 日林政字第

1041722785號函示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審核

林務局礦業用地業務執行情形，其中涉及以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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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路作為卡車路用地之處理規範，應就使用

租地外既有卡車路（除非礦業權者開闢且供不

特定人使用外）之林地，納入礦業用地核定之

範圍；另聯外道路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經宜蘭

縣政府 102 年 11 月 12 日府農保字第

1020157319號函審查通過且完工。 

3. 保安林內採礦，係依據森林法第 9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惟應在地質穩定、無礙國土保安及林

業經營者為前提下，始得為探採礦之行為。目

前林業主管機關就新設定礦業權，均以避開保

安林之原則嚴格審核。另依現行礦業法第 27條

第 3 款規定，於保安林地申請設定礦業權者，

非經林業主管機關同意，不予核准。 

4. 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森林護管工作要點，

林地每週巡護一次之原則，確定現場界樁是否

完整，有無越界及違反租約約定情事。 

（二） 礦業相關法規部分 

1. 目前開拓範圍約至用地界點起+55 公尺（參閱

附件 1 之圖 3 及附件 2 之圖 11），符合年度施

工計畫內容。 

2. 施工便道側壁邊坡部分，經現場勘查平均視傾

斜約 70 度（參閱附件 1 之圖 6），高度約 6 至

11公尺（參閱附件 1之圖 5），尚符合水保計畫、

施工計畫內容，惟邊坡岩層節理較為發達岩石

破碎、側壁邊坡佈置較為凌亂，依礦場安全法

施行細則第 152 條規定要求礦場加強修坡及護

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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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露天礦場安全檢查依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規定

每二個月至少一次，若有特殊情形之礦場將進

行專案檢查並提高檢查頻率，以維護礦場安全。 

4. 有關礦石外運部分經查施工地點位於核定礦業

用地範圍內，依據礦業登記規則、土石採取法

及採取土石免申辦土石採取許可管理辦法相關

規定，扶昇礦場申辦批註土石採取並報奉核准

在案（有效期間 105年 3月 23日至 108年 6月

9日），故有效期間內於採礦場用地內所附帶產

出之土石均可外運銷售；又該礦於 106 年之年

度施工計畫書已述明 106 年起擬先行整修施工

便道，開拓施工便道屬礦場開發前置作業，須

剝離與礦共生之土石，於施工期間亦依礦業法

59 條規定繕具礦業簿副本向礦務局申報產量。 

5. 礦業法正進行修法作業，修法方向已納入有關

新增礦業用地及既有礦業用地（申請礦業權展

限時），依照原基法第 21 條規定辦理，落實原

住民族土地諮商同意及參與。 

（三） 水土保持相關法規部分 

1. 有關礦場臨時性防災設施（臨時排水溝、沉砂

池）部分係依據『益興礦業扶昇礦場羅東事業

區第 105及 106林班地申請核定礦業用地水土

保持計畫』（核定本）之「六、開發期間之防災

措施」之「6.1.1 臨時性安全排水設施」施作，

經宜蘭縣政府確認臨時性防災設施依水保計畫

施作，現況施作之臨時性防災設施（參閱附件 2

之圖 8、圖 9、圖 10）尚符水土保持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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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施工便道部分係依前列水土保持計畫核定

本之「6.3施工便道」所列，施工便道至 EL710

總長約 336公尺再闢設重機械便道至 EL730總

長約 107 公尺，配合採掘階段佈設施工便道路

寬參用農路四級設計，現況亦經宜蘭縣政府確

認尚符合水土保持計畫內容。 

3. 依據水土保持計畫內容檢核可知目前施工便道

開闢範圍與鄰地現況地形之高差最高約有 20

公尺，並於施工便道開闢達到計畫高程後擬採

石籠堆疊施作邊坡保護工程並依規定每 10 公

尺高度分階留設 1.5公尺平台。 

4. 水土保持計畫期限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204條規定以採礦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為準，

目前水土保持計畫期限以採礦執照期限至 108

年 6月 9日止。 

5. 該礦目前水土保持計畫之執行無報備停工紀錄，

由水土保持義務人（益興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杜曉炬）自主維護管理、持續進行定期

之清淤與防災功能維護工作。 

肆、 後續精進改善作為 

一、 礦場目前開拓上山施工便道階段，工作面較為凌亂，

為維護臨時性防災措施功能，要求礦場加強清理排

水溝之塊石、施工便道並依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第

152 條規定立即採取防止鬆浮石掉落之修坡及護坡

作業，以維護礦場安全。 

二、 增加礦場安全檢查頻率及強度，除視礦場施作情形

提升為每個月 1次之礦場安全監督檢查外，並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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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知林務局及縣政府辦理聯合監督檢查；於礦場

安全檢查過程中，發現礦場緩衝帶及臨時性水土保

持防災措施（排水溝、沉砂池等）維護不良或國有

林地有違規或越界使用情形時，即時告知水土保持

主管機關（宜蘭縣政府）及林業主管機關（林務局）

會同前往查處。 

三、 要求礦場安全管理人員加強礦區巡查，遇有礦害發

生之虞時，應立即採取必要之應急措施並通知礦務

局及相關單位。 

四、 經濟部礦務局發現礦場申報礦業簿副本產量與施

工計畫規劃不符，或產量有異常情形，立即派員查

核及不定期進行抽查。 

 



 

 

 

依法行政 

【附件 1】現勘照片位置示意圖 

目前上山便道至

+055 

TWD97 坐標(333084，2716959)

於核定用地內 

用地界點

B1 向 B4

及緩衝帶 

上山便道側壁視傾角平均

約 70 度左右 

界點 B2 

界點 B3 

界點 B4 

路幅寬約 4~5 公尺 

高約 6 米 

高約

11 米 

圖 3 

圖 5 

圖 2 

圖 6 

圖 4 

圖 1 

上山便道側壁高低差 

界點 B4 

界點 B1 



 

 

依法行政 

【附件 2】現勘照片位置示意圖 

TWD97 坐標(333024，

2716977)於用地內 

臨時沉砂池 

臨時沉砂池入水口 

水土保持告示牌 

界點 B2 

圖 11 

圖 7 

圖 10 

圖 8 

臨時沉砂池溢流口 

圖 9 
界點 B2 

界點 B3 

界點 B4 界點 B4 

界點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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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107年 11月 1日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第 9屆第 6會期考察

宜蘭地區礦業管理情形座談會主席裁示辦理，請礦務局針對宜蘭

縣益興礦業股份有限公司所屬扶昇礦場之國有林地使用、水土保

持設施等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一案辦理現場會勘，並要求經濟部礦

務局及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於會勘後就委員所提問題擬具書面報告

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爰遵照主席裁示提出本報告。 

一、(高志鵬委員)2020 年益興礦業礦權到期時，不能將保安林地

再給予業者礦業權。 

查益興礦業向本局承租之租地並無位於保安林地範圍內，

針對保安林地放租予業者作為礦業用地使用一節，本局立場向

來均採從嚴標準審核，現僅同意舊案維持依原計畫使用，新申

請案件則不同意放租予業者。 

另有關礦業權設定與展限之准駁係屬礦政機關權責，爰有

關業者礦權到期時，不能將保安林地再給予業者礦業權乙節，

仍宜請經濟部礦務局說明。 

二、 (高志鵬委員)目前林務局對於出租國有林地給礦業使用，每

週現場巡查一次，但主管的礦務局卻是每 2個月才去一次。

林務局用地界點位址，如何協助（礦務局）？ 

林地每週巡護一次之原則，係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森林護管工作要點辦理。主要係確定現場界樁是否完整，有無

越界及違反租約約定情事。 

三、(陳歐珀委員)今日上山會勘後，可以清楚發現益興礦業一直

從事非法情事也不是如林姿妙陣營所說的已停工之狀況，所

謂 14 年未開採?但卻持續有外賣情形。 

現場巡護無越界使用，至於礦方是否依採礦計畫施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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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採是否符合採礦計畫規定，以及其是否屬停工之認定，屬礦

政機關查核範圍。 

四、 (孔文吉委員)各主管機關都依法核准，本案違規後檢查目前

已改善（符合規定、問題改善）。 

(陳曼麗委員)今天勘查地點是合法申請，但之前有違規的事

實。 

益興礦業股份有限公司承租之礦業用地租地違規(法)一

節，業責請承租人恢復植生，該公司已於違規區域撒播草籽及

種植木本植物，現地植生復育狀況尚為良好，部分林木已長至

約 70~80 公分高，現場亦持續巡護管理。本案前於 106 年依據

契約處罰違約金及 107 年裁罰行政罰鍰有案。 

五、礦場聯外既成道路部分(非位於礦業用地內)，倘道路(邊坡)

有發生崩塌、土石滑落、或有土石堆置情形，需何協助注意

事項？ 

關於聯外道路部分，本局羅東林區管理處除請該公司應維

持聯外道路既有現況使用外，並依據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審

核林務局礦業用地業務執行情形之建議，有關涉及既有道路作

為卡車路用地之處理規範（林務局 104 年 10 月 20 日林政字第

101722785 號函），應就使用租地外既有卡車路（除非礦業權者

開闢且供不特定人使用外）之林地，納入礦業用地核定之範圍。

另聯外道路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經宜蘭縣政府 102 年 11 月 12

日府農保字第 1020157319 號函審查通過且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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